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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件向 委員 簡介資 訊科 技署 署長 	下文 簡稱 
署長 � �根 據《 電

子交易條例》 	第 

� 章 � � 	下文簡稱 
條例 � �第 �� 條發出的《認可核

證機關 業務守 則》 	下文 簡稱 
業務守 則 � �， 以及 有關的 指引 �資料 便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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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府於一九九九年七月向立法會提交《電子交易條例草案》，

以建立利便電子交易的明確架構。條例草案於二零零零年一月五日獲

立法會通過，而《電子交易條例》 	第 

� 章 �則於二零零零年一月七

日在憲報刊登。條例給予電子紀錄及數碼簽署法律認可地位，並訂明

促進和利便認可核證機關設立和運作的架構。

� � 政府鼓勵私營機構主動提供核證機關的服務。按照政府盡量少

加規管的原則，條例中並無強制領牌的規定。然而，為了保障消費者

的利益，加強公眾對電子交易的信心，條例訂定了自願認可計劃，讓

核證機關以自願性質向政府申請認可。根據條例的規定，署長獲授權

代表政府對核證機關及認可核證機關所發證書作出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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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據條例第 �� 條的規定，署長已發出業務守則，訂明認可核證

機關執行其功能的標準及程序。




 � 條例第 �� 	� � 	 � �條訂明，有意申請認可的核證機關必須向署長

提交報告，當中須載有就申請核證機關是否有能力遵守條例中適用於

認可核證機關的條文以及業務守則內的規定所作的評估。報告必須由

獲署長接納為合資格提供報告的人士擬備。署長將考慮報告所載的評

估及任何其他有關事宜，決定申請核證機關是否適合認可為條例所訂

明的認可核證機關。

� � 條例第 �� 	� �條訂明，認可核證機關必須最少每 �� 個月向署長

提交報告一次，而報告須載有就該核證機關在報告所涵蓋的期間是否

已遵守條例中適用於認可核證機關的條文以及業務守則內的規定所作

的評估。報告必須由獲署長認可為合資格擬備該等報告的人士擬備。

如不遵守業務守則的規定，署長可以此為理由，暫時吊銷或撤銷給予

認可核證機關的認可資格，或不批准認可核證機關的認可續期申請。

� � 為 核 證 機 關 擬 備 評 估 報 告 的 人 士 的 資 格 ， 載 於 業 務 守 則 第 ��

節。

� � 條例第 �� 條訂明，認可核證機關必須使用穩當系統提供服務。

關於推行穩當系統的詳細指引，載於業務守則第 
 節。

� � 業務守則的附錄，載述有關核證作業準則內容的標準及程序。

該等標準及程序是根據網絡工程專責小組 	 ���������������������� !"�#$�%��發

出名為 
互聯網 &�
�� 公開密碼匙基 礎 建 設 ─證書政策及核證作業架

構 � 	 ���������&�
����'�(�%�)�*���+� !��'%�'���,������+�% ����$(�%*� �-������+�% ��$���� %��%�!

#� .�/$�"�的文件 	一般稱為 ���#� �)�&�第四部分 �而訂定的。認可核證

機關在發出核證作業準則時，應採用並遵行該等標準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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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業務守則外，署長還發出了下列指引及資料便覽─



! � 《關於核證機關及證書的認可的指引》概述為核證機關及

證書作出認可的條件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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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對 核 證 機 關 遵 守 規 定 進 行 評 估 的 指 引 》 為 根 據 條 例 第

�� 	� � 	 � �條及第 �� 	� �條，就有意申請或已獲認可的核證機

關 	視乎 具體 情況 而 定 �須接 受的 有關 遵 守規 定的 評估 提 供

範圍及進行方式的指引；

�

! � 《提出上訴反對資訊科技署署長的決定的程序的指引》關

於如署長根據條例拒絕認可申請或認可續期申請，或署長

決定撤銷或暫時吊銷認可核證機關的認可資格時，有關核

證機關提出上訴的程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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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諮詢委員會的資料便覽》載列諮

詢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及成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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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署長會不時修訂業務守則。署長可就業務守則的修訂項目諮詢

業界，包括根據條例第 �� 條及第 �� 條所認可的核證機關。諮詢業界

的主要渠道是透過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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